
辉煌“十一五”

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

 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

财政部教科文司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我国以 推进教育

公平为重点，巩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

经费保障机制，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

入力度，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，加大

对薄弱学校的改造力度，促进城乡义

务教育均衡发展。农村教育建设得到

加强，农村教学条件稳步提升，教师队

伍素质明显提高。

稳步推进的改革之路

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 入、公

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

需要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中央财政不断加

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力度，推进

农村义务教育水平不断提高。

1. 稳 步推进农村义 务 教育经费

保 障 机 制改革。农 村 义 务 教育经费

保 障机制改 革，是 我国 义 务 教育发

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。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按照“两年实施、三年

巩固”的总体部署，新机制的各项 政

策得到落实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

实现，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社

会各界的广泛赞誉。20 05 年 12月，国

务院颁布了《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

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》，决定 从

20 0 6 年开始，按照“明确各级责任、中

央 地方共担、加大财政投入、提高保

障水平”的原则，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

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，建立中

央 和地方分项目、按比例分担的农村

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。一是全部免

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，对

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

寄宿生生活费。二是提高农村义务教

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。三

是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

维修改造长效机制。四是巩固和完善

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。20 0 6

年，改革率先在西部地区和中部部分

地区实施。20 07 年，改革在全国开始

推开，同时提高寄宿生生活费基本补

助标准和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

准，并 将免费 教 科 书覆 盖范围 扩大

到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学生。

20 0 8 年，中央出台了农村中小学生均

公用 经费基 准定额，并 重点解决部

分省份高寒地区学校取暖费问题。到

2009 年底，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改革目

标提前一年全部实现。初步统计，不

考虑教师工资增长因素，200 6-2010

年，全国财政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

机制改革累计新增经费可达到 370 0

多亿元。

2. 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

农村教师整体素质。农村教师问题是

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、提高教育质量的

关键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中央 财政主要

采取两大措施，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

设。一是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教师特设岗位计划。从 2006 年开始，

国家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

师特设岗位计划，招募合格的高校毕

业生担任特设岗位教 师，到西部“两

基”攻 坚县以 下农村中小学校任教。

200 9 年，实施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国家

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并将中央工资

性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18960 元提高至

20540 元。目前，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

特岗教师工资性经费 73亿元，累计招

聘特岗教师 18.3万人。这项计划对创

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、提高师资水平、

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发挥了重要

作用。二是启动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

级培训计划。2010 年，中央财政安排

资金 5.5 亿元，用于启动实 施中小学

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，通过创新培训

机制，采取骨干教师脱产研修、集中

培训和大规模教师远程培训相结合方

式，对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骨干教师

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。同时，引导

和鼓励地方完善教师培训体系，加大

农村教师和校 长培训力度，要求学 校

安排不低于 5 % 的公用经费用于教师

培训，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

专业化水平。

3. 支持解决 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

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。我国进城务

工人员数量较多，其子女接受教育问

题已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。为

贯 彻义务教育法、促进教育公 平，国

务 院《 关于做 好免除 城市义 务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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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》明确规

定 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

教育要以流入地为主、公办学校为主

解决。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

的，要按照相对就 近入学的原则统筹

安排 在公办学校 就读，免除学杂费，

不收借读费。各级地方政府要按照预

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实际接受人

数，对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

公办学校足额拨付教育经费。对接收

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较多、现有教

育资源不足的地区，政府要加大教育

资 源统筹力度，采取切实 有效 措 施，

改善学校办学条件，加大对校长和教

师配备工作的支持力度，保证学校教

育教学的基本需 要。中央财政对进城

务工人 员随 迁 子女 接受 义 务教育问

题解决较好的省份给予奖励。为此，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中央财政加大投入力

度，完善相关 政 策，保障进城务工人

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。在与

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同步免除学杂费的

基 础 上，20 0 8 年 秋 季至 2010 年，中

央 财政累计安 排 奖励专项资金 62.2

亿元，用于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

女的城市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

学 条 件。其中，20 0 8 年秋季安 排 8.6

亿元，200 9 年安排 20 亿元，2010 年

达到 33.6亿元。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

的共同努力，多数地区都做到了以流

入地为主、公办学校为主解决进城务

工人员随迁子女上学问题，基本保障

了这一弱势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

权利。

硕果累累的改革成就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在中央财政的大

力支持下，农村义务教育得到较大发

展。大批学校面貌焕然一新，在广大

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，最 好的建筑是

学校 ；农村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上

学，即使是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，也能

基本保证他们不因贫困而失学。

1.农村免费 义 务 教育全 面实 现，

我国义务教育发展 实现历史性跨越。

我国农村人口众多，建立农村义务教

育经 费 保 障 机 制，是 实 现 农村 免费

义 务 教育、加 快 普及 义 务 教育的 关

键。随 着保障机制改革的 全面推行，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全国财政已累计安排

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

4588 亿 元，其 中，中 央 财 政 2510 亿

元，地 方 财 政 2078 亿 元。全国 预 算

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

总投入的比重由税费改革前 1999 年

的 67% 提高到 200 9 年的 93% ，实 现

了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的

历史性转变。全国近 1.3 亿名农村学

生全部 享受免除 学杂费 和免费 教科

书政策，中西部地区 1228万名家庭经

济困难寄宿生获得生活费补助。目前，

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 99.5% ，初中毛

入学率达 98.5% ，分别比世界平均水

平高 13 和 20 个百分点，接 近发 达国

家平均水平。

2.农民负担切实减轻，农民子女

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。

粗略估算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国家安排

的“两免一补”资金，相当于全国农民

减少支出 2300 多 亿元，平均每个小

学生家庭年减负 250 元、初中生家庭

年减负 390 元。改革使广大农民得到

了实惠，是一件得民心、顺民意的大

好事、大实事，受到学生及家长们的

热烈欢 迎。“种田不 纳税，上学 不 缴

费，农民得实惠，和谐好社会”，由老

百姓自编的顺口溜，伴随着这项里程

碑式的改革政策，将被载入共和国发

展史册。

3.农村中小学校经费保障水平显

著提高，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

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。义务教

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实施后，农村教

师工资待遇进一步得到提高；农村中

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提前

一年落实到位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，

中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最低

达到小学 400元、初中 600 元，东部地

区 最 低 达到小学 450 元、初中 650 元

的水平；在此基础上，继续安排北方

高寒地区学校取暖费支出，较好地解

决了学生的取暖问题。全国每年用于

校舍维修改造的专项资金约 100 亿元，

农村中小学校舍焕然一新。

4.农村中小学校收费行为明显 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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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。保障机制建

立后，农村义务教育各项合理的经费

需求都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，为从

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提供了制度保

障。各地按照国务院文件要求，完善相

关政策措施，对农村中小学收费行为

进行了规范，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

制。目前，大多数学校除了代收作业本

费外基本做到了“零收费”，不少地区

实现了教育收费“零投诉”。

不断积累的改革经验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各项支持农村义

务教育发展的改革措施能得到有效推

行，得益于多方面的统筹协调，积累了

宝贵的改革经验。

1.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精心组织，

周密部署是关键。中央领导同志就这

项改革多次做出重要指示，亲自过问

和指导新机制的实施工作。国务院在

不到两年时间内召开了 5 次全国性会

议，及时部署和推进相关工作。地方各

级政府均制定了实施方案，将保障机

制改革列入“民生工程”予以重点保障，

确保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。

2.体制和机制创新是根本。改革首

次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项目、按比例分

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制度安排，这

是我国社会事业支出发展领域划分中

央与地方投 入责任的一次 重大创新。

在政府职责上，第一次系统提出了“经

费省级统筹，管理以县为主”的具体要

求。以上创新内容已被写入了 2006 年

修订的《义务教育法 》，标志着我国农

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已步入了法制化

管理轨道。

3.资金投 入到位是保障。按照国

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各级政府明

确各自责任，积极筹措资金，确保各项

改革资金落实到位。同时，在资金投入

上，中央财政拿了“大头”。2010 年，中

央财政投入占全国保障机制改革总投

入的 57% ，在中西部地区这一比例超

过 70 % 。地方应承担的资金中，中西部

地区均做到了“省拿大头”，东部地区

对困难市县实行省级全部承担或“省

拿大头”。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了更多

的投入责任，保障了改革的顺利实施，

巩固了“以县为主”的农村义务教育管

理体制。

4.健全管理制度是基础。在加大

投 入的同时，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及时

构建加强经费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一是制定了有关公用经费、校舍维修

改造、资金支付管理、规范收费行为等

10多项管理制度。二是建立中央对地

方专款的国库特设专户试点制度，对

中央财政安排的义务教育经费拨付实

行动态监控，确保资金拨付到位。三

是全面推行中小学预算制度，将学校

各项收支统一编入预算。四是建立月

报表制度，及时掌握各地资金落实和

政策实施情况，对相关信息及时公开，

接受社会监督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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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助推高校新发展

近来，我国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投入，完善

中央财政对地方高校发展的支持政策。在原“中

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专项资金”的基础上，设

立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，支持地方高校的

重点发展和特色办学。同时，建立中央财政和地

方财政投入的联动机制，在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

和激励下，切实发挥地方财政对地方高等学校发

展的投入主体作用。

（刘 军  摄影报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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